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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台灣著作權保護基金會以及香港知識產權協會共同主辦 2008 台港兩地

「短片由我創」製作比賽，將於 2008 年 3 月 15 日正式起跑，今（12 日）天

在台北國際藝術村舉行啟動記者會。包括立法委員謝國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王美花局長、全國工業總會蔡練生祕書長、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廖治

德董事長以及知名導演李祐寧、瞿友寧、林育賢等都出席記者會，並且共同以

拼圖方式，強調創意要「拼拼拼拼」才會贏，啟動本次的活動。 

與會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王美花局長在致詞時特別推崇前局長現任全國

工業總會的蔡練生祕書長，「短片由我創」這個活動構想，是蔡祕書長任內的

規劃，是希望將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概念，融入日常生活並藉由比賽來激發各界

的創意，多層次地行銷置入各階層。並經由交流促進港台兩地文化以及共享創

作成果，這是一個起點，希望大家能多給予支持與鼓勵。 

王局長表示，近十餘年來，政府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可謂不遺餘力，許

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其他先進國家的作法。但過去的二十年間，也正是傳播科

技發展與轉變最為迅速的時期，這使得政府在保護著作權的努力上，面臨了

空前的挑戰。所以，宣導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及資訊使用的正確觀念，

已是今天 e 化時代，政府與權利人不能不重視的課題。未來將加強保護智慧

財產權教育宣導，使智財權觀念深植人心、尊重智財權成為全民共識。 

本次活動台灣區主辦單位台灣著作保護基金會執行長楊泰順亦表示，希

望透過鼓勵創作的教育方式，讓學生從中瞭解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及建立國

人尊重智財權的正確觀念。 

比賽區分初選及決選二階段，初選階段自 3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由台港

兩地各自辦理，各組選出 5 組績優作品參加 9 月份香港決選及頒獎典禮。比

賽分為大專校院組、高中（職）組及社會組。勝出者可獲豐富獎品，包括價

值港幣 1 萬元以上的獎品及單人東京住宿旅遊，台灣區優勝者還可免費暢遊

香港 4 天 3 夜。為鼓勵台港兩地居民能共同參與此項盛事，主辦單位特設網



路人氣獎，讓大眾可共同投選他們最喜愛的短片，投票選出最具人氣獎的投

票人士更有機會獲得名貴禮品。 

為了擴大宣傳本項活動，主辦單位將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共同於北、中、

南等地區，邀請設有藝術或電視電影相關學系之大專校院及高職，預計共同

舉辦 21場創意廣告影片製作說明會，以提升參賽者意願及作品品質。本次活

動還結合 ISP 網路業者，如 yahoo「無名小站」、「PChome」、「Giga」、「seednet」、

「 MSN 」 等 知 名 入 口 網 站 共 同 參 與 。 相 關 資 訊 可 至 活 動 網 頁

www.myvideocompetition.com 或各參與單位網站查詢。 

 

 


